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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民办中小学设置标准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民办中小学办学行为,促进学校改善

办学条件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小学规划建设标准，结合我市

实际，制定本标准。 

第二条  本标准适用于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

法》新设立的民办小学、民办九年制学校、民办初级中学、民办

完全中学、民办普通高中、民办十二年制学校。 

民办十二年制学校配置标准参照民办小学配置标准和民办

完全中学配置标准执行。 

第三条  民办中小学应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把满

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任务，应与当

地的人口状况与社会发展相协调。 

第四条  民办中小学的布局、选址、规划设计、建筑标准、

环境影响评估等应符合当地教育规划和国家相关要求，确保学生

和教职工安全。高压电线、长输天然气管道、输油管道严禁穿越

或者跨越学校；在学校周边敷设时，安全防护距离及防护措施应

符合相关规定。学校内不得有宗教活动场所。学校周边环境应有

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。不得与殡仪场所、易燃易爆危险品仓库、

加油站为邻。位于交通要道、过境公路旁的学校，应设立交通安

全标志。学校建设应严格按照基建程序办理项目审批（备案）手

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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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鼓励利用自有产权用地举办民办中小学。 

租赁场地办学的民办中小学，租赁期至少 12 年以上，并提

交经政府房屋租赁管理部门备案的有效租赁合同。 

第六条  民办中小学举办者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

育促进法》的规定，社会组织举办的，应当具有法人资格；个人

举办的，应当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。 

第七条  民办中小学应依法设立学校董事会、理事会或其它

形式的决策机构，并在章程中载明决策机构的人员组成、任期、

权限和议事规则等。 

第八条  民办中小学应按要求内设相应的管理部门，配齐管

理人员。校长应具备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和任职资格，

并只能在一所民办教育机构任职。配备具有从业资格的专(兼)

职财会人员。 

第九条  民办中小学的校舍建设，应与其办学规模相适应，

按照《中小学校设计规范》（GB 50099-2011）和《城市普通中小

学校校舍建设标准》（建标〔2002〕102 号）的规定要求，配齐

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、办公用房、生活服务用房，学校布局合理，

教学区、运动区及生活区相对独立; 寄宿制的，配有符合标准的

学生宿舍和食堂。 

十二年制学校中学部、小学部的教学区域应相对独立。 

第十条  本标准所引用的相关文件和标准，如有修订，执行

其最新版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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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 本标准自 2015年 8月 15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5年。

《深圳市民办教育机构设置标准（试行）》（深教规〔2008〕1号）

有关民办中小学的内容以及附件 2《深圳市民办小学具体配置标

准》、附件 3《深圳市民办初中具体配置标准》、附件 4《深圳市

民办高中具体配置标准》同时废止。 

附件：1.深圳市民办小学配置标准 

2.深圳市民办九年制学校配置标准

3.深圳市民办初级中学配置标准

4.深圳市民办完全中学配置标准

5.深圳市民办普通高中配置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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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深圳市民办小学配置标准 

序

号 
项目 设置标准或要求 

11  校园校舍 

具有相对独立的校园，生均建筑面积≥5.5m2。 

占地面积≥6500m2。 

学生宿舍（寄宿制）生均使用面积≥3m2。 

具有有效的产权证（租赁合同）、餐饮服务许可证（如校内设

有食堂）。 

建筑质量检测合格、消防验收合格。 

22  班额 每班人数≤45人。 

33  

体育活动

场地和设

施 

设有升旗台。 

≤18 班须设环形跑道（含 60m 直线跑道），2 块标准篮球场；

器械体操+游戏区面积≥200m2。 

19-35班须设 200m以上环形跑道的田径场，3块标准篮球场；

器械体操+游戏区面积≥300m2。 

≥36 班须设 200m 以上环形跑道的田径场，4 块标准篮球场；

器械体操+游戏区面积≥300m2。 

44  

教学及教

学辅助用

房 

普通教室，每班设 1间，生均使用面积≥1.36m2。 

设有科学实验室、计算机室、语言实验室、音乐室、美术室、

多功能教室、综合实践活动室、图书馆、心理咨询室、体育活动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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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教学辅助用房。 

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，数量和面积及基本设备设施配备符合

《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》和《深圳市义务教育学校设备

设施配置标准》要求。 

55  办公用房 
设有教师办公室、行政办公室、社团办公室及广播室，会议接

待室、德育展览室、卫生保健室等办公用房。 

66  图书设备 
设有藏书室(包括学生借书处)和阅览室，生均藏书≥30册，报

刊种类≥60种，工具书教学参考书种类≥120 种。 

77  

教学仪器

和教学器

材 

教学仪器、音乐教学器材、美术教学器材、体育场地器材、教

学卫生、生活设施等的配备按教育部《小学数学科学教学仪器配备

标准》、《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音乐、美术教学器材配备目录》、《国

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》和《广东省中小学校体育卫生

工作条件基本标准》要求执行。 

配齐少先队活动所需的设施设备。 

88  

信息化及

安全设施

设备 

配有计算机室，计算机数量能保证教学时学生单人单机。 

教师办公用计算机每人一台。 

有信息资源库并有配套的教学应用软件。 

以不低于 100M 的带宽接入互联网或深圳教育城域网，并配备

相应的网络安全及审核设备。 

建有校园网且教室、教师办公室等场所能接入互联网并访问教

育教学资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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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》建有校园安

全监控系统。 

99  行政人员 

配齐校长及管理干部。 

校长持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,具备 3年以上的教育或教学经历，

年龄不超过 70 周岁，具有专科以上学历。 

1100  教师 

配备数量充足、结构合理的教职工队伍。 

专任教师配备（含上课行政人员）师生数比值≥1：19，教师

具备教师任职资格，且符合相应的任职条件。 

1111  教辅人员 

配备专职的安全、卫生等人员，并持证上岗。 

其他有执业资格要求的岗位，按国家有关规定聘任具有相应执

业资格人员。 

每 1000人（寄宿制学校 800人）配备一名卫生保健人员。 

职工人数能满足学校后勤需要。 

1122  开办经费 

举办者投入的开办资金（现金）不少于上年度同级同类公办学

校公共财政生均教育事业费支出标准的 30%（按照申办的办学总规

模计算，不含用地、建筑、设备设施等投入和向学生收取的费用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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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深圳市民办九年制学校配置标准 

序

号 
项目 设置标准或要求 

11  校园校舍 

具有相对独立的校园，生均建筑面积≥6m2。 

占地面积≥12200m2。 

学生宿舍（寄宿制）生均使用面积≥3m2。 

具有有效的产权证（租赁合同）、餐饮服务许可证（如校内设

有食堂）。 

建筑质量检测合格，消防验收合格。 

22  班额 小学每班人数≤45人，初中每班人数≤50 人。 

33  

体育活动

场地和设

施 

设有升旗台。 

≤18 班须设 200m 以上环形跑道的田径场，3 块篮球场；器械

体操+游戏区≥200m2；； 

19-35 班须设 250m 以上环形跑道的田径场，4 块篮球场；器械

体操+游戏区≥300m2；。 

≥36 班须设 250m 以上环形跑道的田径场，5 块标准篮球场；

器械体操+游戏区≥350m2；。 

44  

教学及教

学辅助用

房 

普通教室，每班设 1 间，生均使用面积≥1.39m2。 

设有实验室、计算机室、语言实验室、音乐室、美术室、多功

能教室、综合实践活动室、图书馆、心理咨询室、体育活动室等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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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辅助用房。 

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，数量和面积及基本设备设施配备符合

《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》和《深圳市义务教育学校设备

设施配置标准》要求。 

55  办公用房 
设有教师办公室、行政办公室、社团办公室及广播室，会议接

待室、德育展览室、卫生保健室等办公用房。 

66  图书设备 
设有藏书室(包括学生借书处)和阅览室，生均藏书≥60册，报

刊种类≥80种，工具书教学参考书种类≥180 种。 

77  

教学仪器

和教学器

材 

教学仪器、音乐教学器材、美术教学器材、体育场地器材、教

学卫生、生活设施等的配备按教育部《初中理科教学仪器配备标

准》、《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音乐、美术教学器材配备目录》、《国

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》和《广东省中小学校体育卫生

工作条件基本标准》要求执行。 

配齐团队活动所需的设施设备。 

88  

信息化及

安全设施

设备 

配有计算机室，计算机数量能保证教学时学生单人单机。 

教师办公用计算机每人一台。 

有信息资源库并有配套的教学应用软件。 

以不低于 100M 的带宽接入互联网或深圳教育城域网，并配备

相应的网络安全及审核设备。 

建有校园网且教室、教师办公室等场所能接入互联网并访问教

育教学资源。 



 — 10 — 

 

 

 

 

 

按照《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》建有校园安

全监控系统。 

99  行政人员 

配齐校长及管理干部。 

校长持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,具备 3年以上的教育或教学经历，

年龄不超过 70 周岁，具有本科以上学历。 

1100  教师 

配备数量充足、结构合理的教职工队伍。 

专任教师配备（含上课行政人员）师生数比值≥1：16，教师

具备教师任职资格，且符合相应的任职条件。 

1111  教辅人员 

配备专职的安全、卫生等人员，并持证上岗。 

其他有执业资格要求的岗位，应按国家有关规定聘任具有相应

执业资格人员。 

每 1200人（寄宿制学校 900人）配备一名卫生保健人员。 

职工人数能满足学校后勤需要。 

1122  开办经费 

举办者投入的开办资金（现金）不少于上年度同级同类公办学

校公共财政生均教育事业费支出标准的 30%（按照申办的办学总规

模计算，不含用地、建筑、设备设施等投入和向学生收取的费用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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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深圳市民办初级中学配置标准 

序

号 
项目 设置标准或要求 

11  校园校舍 

具有相对独立的校园，生均建筑面积≥6.5m2。 

占地面积≥6500m2。 

学生宿舍（寄宿制）生均使用面积≥3m2。 

具有有效的产权证（租赁合同）、餐饮服务许可证（如校内设

有食堂）。 

建筑质量检测合格，消防验收合格。 

22  班额 每班人数≤50 人。 

33  

体育活动

场地和设

施 

设有升旗台。 

≤18 班须设 200m 以上环形跑道，2 块标准篮球场；器械体操

区面积≥100m2。 

19-35 班须设 250m 以上环形跑道的田径场，3 块标准篮球场；

器械体操区面积≥150m2。 

≥36 班须设 250m 以上环形跑道的田径场，4 块标准篮球场；

器械体操区面积≥200m2。 

44  

教学及教

学辅助用

房 

普通教室，每班设 1 间，生均使用面积≥1.39m2。 

设有实验室、计算机室、语言实验室、音乐室、美术室、多功

能教室、综合实践活动室、图书馆、心理咨询室、体育活动室等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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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辅助用房。 

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，数量和面积及基本设备设施配备符合

《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》和《深圳市义务教育学校设备

设施配置标准》要求。 

55  办公用房 
设有教师办公室、行政办公室、社团办公室及广播室，会议接

待室、德育展览室、卫生保健室等办公用房。 

66  图书设备 
设有藏书室(包括学生借书处)和阅览室，生均藏书≥40册，报

刊种类≥80种，工具书教学参考书种类≥180 种。 

77  

教学仪器

和教学器

材 

教学仪器、音乐教学器材、美术教学器材、体育场地器材、教

学卫生、生活设施等的配备按教育部《初中理科教学仪器配备标

准》、《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音乐、美术教学器材配备目录》、《国

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》和《广东省中小学校体育卫生

工作条件基本标准》要求执行。 

配齐团队活动所需的设施设备。 

88  

信息化及

安全设施

设备 

配有计算机室，计算机数量能保证教学时学生单人单机。 

教师办公用计算机每人一台。 

有信息资源库并有配套的教学应用软件。 

以不低于 100M 的带宽接入互联网或深圳教育城域网，并配备

相应的网络安全及审核设备。 

建有校园网且教室、教师办公室等场所能接入互联网并访问教

育教学资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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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》建有校园安

全监控系统。 

99  行政人员 

配齐校长及管理干部。 

校长持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,具备 3年以上的教育或教学经历，

年龄不超过 70 周岁，具有本科以上学历。 

1100  教师 

配备数量充足、结构合理的教职工队伍。 

专任教师配备（含上课行政人员）师生数比值≥1：14，教师

具备教师任职资格，且符合相应的任职条件。 

1111  教辅人员 

配备专职的安全、卫生等人员，并持证上岗。 

其他有执业资格要求的岗位，应按国家有关规定聘任具有相应

执业资格人员。 

每 1200人（寄宿制学校 900人）配备一名卫生保健人员。 

职工人数能满足学校后勤需要。 

1122  开办经费 

举办者投入的开办资金（现金）不少于上年度同级同类公办学

校公共财政生均教育事业费支出标准的 30%（按照申办的办学总规

模计算，不含用地、建筑、设备设施等投入和向学生收取的费用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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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深圳市民办完全中学配置标准 

序

号 
项目 设置标准或要求 

11  校园校舍 

具有相对独立的校园，生均建筑面积≥6.5 m2。 

占地面积≥9000m2。 

学生宿舍（寄宿制）生均使用面积≥3m2。 

具有有效的产权证（租赁合同）、餐饮服务许可证（如校内设

有食堂）。 

建筑质量检测合格，消防验收合格。 

22  班额 每班人数≤50 人。 

33  

体育活动

场地和设

施 

设有升旗台。 

≤18班须设 250m以上环形跑道的田径场，3块篮球场；器械

体操区 100m2；； 

19-35 班须设 250m以上环形跑道的田径场，4块篮球场；器械

体操区 150m2；。 

≥36 班须设 250m 以上环形跑道的田径场，5 块标准篮球场；

器械体操区面积≥200m2。 

44  

教学及教

学辅助用

房 

普通教室，每班设 1 间，生均使用面积≥1.39m2。 

设有实验室、计算机室、语言实验室、音乐室、美术室、多

功能教室、通用技术与综合实践活动室、图书馆、心理咨询室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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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育活动室等教学辅助用房。 

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，数量和面积及基本设备设施配备符合

《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》和《深圳市普通高中学校设

备设施配置标准》要求。 

55  办公用房 
设有教师办公室、行政办公室、社团办公室及广播室，会议

接待室、德育展览室、卫生保健室等办公用房。 

66  图书设备 
设有图书室(包括学生借书处)和阅览室，生均藏书≥45 册，

报刊种类≥120 种，工具书教学参考书种类≥250种。 

77  

教学仪器

和教学器

材 

教学仪器、体育场地器材、教学卫生、生活设施等的配备按

教育部《初中理科教学仪器配备标准》、《高中理科教学仪器配备

标准》、《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》和《广东省中小

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条件基本标准》要求执行； 

音乐教学器材、美术教学器材参照《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

音乐、美术教学器材配备目录》要求执行。 

88  

信息化及

安全设施

设备 

配有计算机室，计算机数量能保证教学时学生单人单机。 

教师办公用计算机每人一台。 

有信息资源库并有配套的教学应用软件。 

以不低于 100M的带宽接入互联网或深圳教育城域网，并配备

相应的网络安全及审核设备。 

建有校园网且教室、教师办公室等场所能接入互联网并访问

教育教学资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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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》建有校园

安全监控系统。 

99  行政人员 

配齐校长及管理干部。 

校长持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,具备 3 年以上的教育或教学经

历，年龄不超过 70周岁，具有本科以上学历。 

1100  教师 

配备数量充足、结构合理的教职工队伍。 

专任教师配备（含上课行政人员）师生数比值≥1：14，教师

具备教师任职资格，且符合相应的任职条件。 

1111  教辅人员 

配备专职的安全、卫生等人员，并持证上岗。 

其他有执业资格要求的岗位，应按国家有关规定聘任具有相

应执业资格人员。 

每 1300人（寄宿制学校 1000人）配备一名卫生保健人员。 

职工人数能满足学校后勤需要。 

1122  开办经费 

举办者投入的开办资金（现金）不少于上年度同级同类公办

学校公共财政生均教育事业费支出标准的 30%（按照申办的办学总

规模计算，不含用地、建筑、设备设施等投入和向学生收取的费

用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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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深圳市民办普通高中配置标准 

序

号 
项目 设置标准或要求 

11  校园校舍 

具有相对独立的校园，生均建筑面积≥6.5 m2。 

占地面积≥6500m2。 

学生宿舍（寄宿制）生均使用面积≥3m2。 

具有有效的产权证（租赁合同）、餐饮服务许可证（如校内设

有食堂）。 

建筑质量检测合格，消防验收合格。 

22  班额 每班人数≤50 人。 

33  

体育活动

场地和设

施 

设有升旗台。 

≤18 班须设 250m 以上环形跑道，2 块标准篮球场；器械体操

区面积≥100m2。 

19-35 班须设 250m 以上环形跑道的田径场，3 块标准篮球场；

器械体操区面积≥150m2。 

≥36 班须设 250m 以上环形跑道的田径场，4 块标准篮球场；

器械体操区面积≥200m2。 

44  

教学及教

学辅助用

房 

普通教室，每班设 1 间，生均使用面积≥1.39m2。 

设有实验室、计算机室、语言实验室、音乐室、美术室、多

功能教室、通用技术与综合实践活动室、图书馆、心理咨询室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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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育活动室等教学辅助用房。 

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，数量和面积及基本设备设施配备符合

《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》和《深圳市普通高中学校设

备设施配置标准》要求。 

55  办公用房 
设有教师办公室、行政办公室、社团办公室及广播室，会议

接待室、德育展览室、卫生保健室等办公用房。 

66  图书设备 
设有图书室(包括学生借书处)和阅览室，生均藏书≥50 册，

报刊种类≥120 种，工具书教学参考书种类≥250种。 

77  

教学仪器

和教学器

材 

教学仪器、体育场地器材、教学卫生、生活设施等的配备按

教育部《高中理科教学仪器配备标准》、《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

试行基本标准》和《广东省中小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条件基本标准》

要求执行。 

音乐教学器材、美术教学器材参照《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

音乐、美术教学器材配备目录》要求执行。 

88  

信息化及

安全设施

设备 

配有计算机室，计算机数量能保证教学时学生单人单机。 

教师办公用计算机每人一台。 

有信息资源库并有配套的教学应用软件。 

以不低于 100M的带宽接入互联网或深圳教育城域网，并配备

相应的网络安全及审核设备。 

建有校园网且教室、教师办公室等场所能接入互联网并访问

教育教学资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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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》建有校园

安全监控系统。 

99  行政人员 

配齐校长及管理干部。 

校长持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,具备 3 年以上的教育或教学经

历，年龄不超过 70周岁，具有本科以上学历。 

1100  教师 

配备数量充足、结构合理的教职工队伍。 

专任教师配备（含上课行政人员）师生数比值≥1：13，教师

具备教师任职资格，且符合相应的任职条件。 

1111  教辅人员 

配备专职的安全、卫生等人员，并持证上岗。 

其他有执业资格要求的岗位，应按国家有关规定聘任具有相

应执业资格人员。 

每 1300人（寄宿制学校 1000人）配备一名卫生保健人员。 

职工人数能满足学校后勤需要。 

1122  开办经费 

举办者投入的开办资金（现金）不少于上年度同级同类公办

学校公共财政生均教育事业费支出标准的 30%（按照申办的办学总

规模计算，不含用地、建筑、设备设施等投入和向学生收取的费

用）。 




